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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出版說明】 

 

   作爲編年體史籍之歷代實錄，爲中國古代史史料之大宗。有清一代，從天聰至光緒，後先

相承，有實錄 11 部。實錄修纂之成憲爲繼嗣之君修前代實錄。宣統之世，維新立憲，政事擾

擾，德宗實錄至宣統末年尚未修成。史臣守職，世變之隙仍不廢本務，于民國初年修成德宗

實錄。同時，史臣以“國體鼎革”之際，國人于“固有之文教，咸髦弁而鄙夷之，負責無專

人，保管無定章”，因商諸同僚，取內府、內閣、軍機處檔案、卷宗、摺包，“遵列朝實錄

成憲”，（參本書“前序”）編年係事，輯爲《大清宣統政紀》四十二卷。 

   今存之《宣統政紀》有兩種，一爲四十三卷，（本書四十二卷，四十三卷，或計本書“序”

爲一卷）一爲七十卷。中華書局影印本《清實錄》附錄七十卷本《宣統政紀》，據其“影印

說明”，《政紀》底本爲北京大學藏本，七十卷本別本藏遼寧省檔案館，大黃綾本，原爲清

末帝溥儀之收藏。四十三卷本，1934 年遼海書社曾根據清史館稿本影印行世。此本出自史館

史臣家藏，與史館稿本同出一系。今持與七十卷本比較，異文時見，大抵以七十卷本爲謹飭，

然亦有未可概論者。蓋以官修之史，非同儒者林下著述，屬辭比事，倶有成法，所以有以一

言之微異，覘世事之變遷者。如本書“序”之末，此本云“留傳巍煥之文章，他年良史尚論，

丕顯軒黃之矩矱”。七十卷本于此作“永傳巍煥之文章，他時候日再中，更草河汾之封禪”。

其它異文若此之類，不勝枚舉，詳闡其義，正有待良史。 

   清人之《實錄》，多視一時政事之宜，改訂前朝實錄之舊文，以此爲常，實錄之“實”，

竟成虛文。若雍、乾之際，命“臣工校對”前朝實錄，“躬爲閱定”，後世史家多指此爲篡

改“實錄”之證據。（參馮爾康《清代史料學》第二章）所幸歷朝實錄，每鈔副藏于別所，

異本校讎，史家治史之資，恒出于茲，然實錄之異本流傳稀少，學者考鏡無由，此亦出版之

責也。 

    此本《宣統政紀》出自晚清史臣史寶安之家藏。開卷朱印滿紙，當時或以爲名山事業，

故抄寫亦頗不苟。史保安（約 1886—1941），字吉甫，好熙鬽，河南人，光緒二十八年舉人，

次年舉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，曾修《德宗實錄》。據本書《前序》，其于《宣統政紀》之修

纂，有首倡之功。今用影印，貢獻學林。 


